
解釋字號：司法院 110.10.22 釋字第 811號

解釋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

解 釋 文：中華民國 94年 1月 19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6條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

「（第 3項）重複參加本保險所繳之保險費，概不退還。但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學

校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 4項）重複參加軍人保險、勞工保險

或農民健康保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前項規定辦理。」103年 6月 1日修正

施行之同法第 6條第 4項及第 5項規定：「（第 4項）被保險人不得另行參加勞工

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第 5項）被保險人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期間，發

生第 3條所列保險事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予給付；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

；其所繳之本保險保險費，概不退還。

但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構）學校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

費。」均係揭示社會保險禁止重複加保原則，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與

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惟關於違法解職（聘）處分嗣經撤

銷之復職（聘）並申請追溯加保者，立法者就該重複加保情形並未規範，其重複加

保期間之年資即應採認為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之年資，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相符。

於本解釋公布後，有關機關就本件聲請人追溯加保之申請，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

理 由 書：    聲請人王敏自 71 年 8  月 1  日起初任國小教職即加入公教人員保

          險（下稱公保），82  年 8  月 1  日起至國立竹北高級中學擔任教師，

          102 年 9  月 25 日因故遭學校解聘，自 102  年 10 月 2  日起退保生

          效。上開解聘處分嗣經聲請人提起行政爭訟而遭行政法院撤銷，原學校遂

          准予聲請人復聘，嗣因故再予解聘，自 104  年 5  月 13 日生效。聲請

          人就 102  年 10 月 2  日至 104  年 5  月 12 日復聘期間，申請辦理

          追溯參加公保（下稱追溯加保）。主管機關以聲請人於此段期間內，曾斷

          斷續續加入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因此禁止其於參加勞保期間之追溯加

          保，僅准許其餘期間之追溯加保。嗣聲請人乃提起行政爭訟，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924  號判決以無理由駁回其訴，上訴後經最

          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189  號裁定以未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

          具體指摘，上訴為不合法而駁回。是其聲請，應以前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94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之公教

          人員保險法（下稱公保法）第 6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下併稱系



          爭規定一），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工作權、財產

          權等權利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核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定要件相符，應

          予受理。聲請人另認 103  年 6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保法第 6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特別是公保法第 6  條第 5

          項關於「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之規定，有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 條保

          障財產權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查系爭規定二雖未為確定終局判決適用

          ，然聲請人復聘並申請辦理追溯加保，因參加勞保而遭否准之期間，橫跨

          103 年 6  月 1  日前後，是系爭規定二具有重要關聯性，應一併納入審

          查範圍。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一、據以審查之權利及審查標準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為憲法第 155  條前

              段、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及第 8  項所明定。公保係國家

              為照顧公教人員生老病死及安養，運用保險原理而設之社會福利制度

              （本院釋字第 434  號解釋參照），為社會保險之一種。其所定各種

              給付中之養老給付，乃國家於公教人員年老退休或符合其他法定事由

              時，以金錢給付方式履行對其之照顧義務，是公教人員依法請領公保

              養老給付之權利，應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本院釋字第 246

              號、第 434  號及第 596  號解釋參照）。惟立法者對於社會保險制

              度之建構，本享有較大之自由形成空間，包括公保養老給付在內之各

              種社會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及金額，應由立法者盱衡國家財政資源之

              有限性、人口增減及結構變遷可能對社會保險帶來之衝擊等因素而為

              規範。是立法者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就被保險人受憲法保障財產權

              之相關權利施以限制，例如公教人員得否參加公保及採認保險年資，

              涉及其是否符合請領養老給付之條件及依此所得請領之數額，如其所

              採手段與目的之實現間有合理關聯，即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

              要求，而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無違。

          二、系爭規定一及二均係揭示社會保險禁止重複加保原則，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均尚無違

              背

                  我國社會保險制度係區分不同職域依序開辦，於同一保險制度下

              給予各種保障與給付，各職域社會保險依身分職業強制納保，本不應

              重複參加，以避免社會資源重複配置及政府重複補貼。系爭規定一乃



              明定：「（第 3  項）重複參加本保險所繳之保險費，概不退還。但

              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學校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

              4 項）重複參加軍人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者，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依前項規定辦理。」系爭規定二明定：「（第 4  項）被保

              險人不得另行參加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

              金保險。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5  項）被保險人重複

              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期間，發生第 3  條所列

              保險事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予給付；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

              ；其所繳之本保險保險費，概不退還。但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構）

              學校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費。」亦即原則

              上，公保之被保險人，若重複參加其他社會保險，則重複加保期間之

              年資不予採認；如於該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亦不予給付；可歸責於被

              保險人之事由而重複加保者，所繳交之公保保險費概不退還。其係揭

              示社會保險禁止重複加保原則，已構成對被保險人受憲法保障財產權

              之限制。核其目的，係為避免重複保障，浪費公共資源，對於同一被

              保險人重複配置資源（各該社會保險之保險費，均有政府負擔補助比

              例，例如公保法第 9  條第 1  項及勞工保險條例第 15 條等規定參

              照），並避免對於被保險人產生同一保險事故得重複請領給付之不當

              誘因，其所追求者係正當公共利益，所採取之手段與目的之實現間亦

              有合理關聯，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 15 條保

              障財產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

          三、就違法解職（聘）處分嗣經撤銷之復職（聘）者，其重複加保期間之

              年資即應採認為公保養老給付之年資，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相符；公保法第 6  條第 5  項有關「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之規

              定部分，應不包括非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特殊情形

                  至於原為公保被保險人，因受解職（聘）處分，喪失被保險人資

              格，致遭強制退保之特殊情形，如其解職（聘）處分因違法嗣經撤銷

              ，並依法溯及既往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本文規定參照）

              ，從而獲復職（聘），原據以退保之事由自始不存在，得為被保險人

              之資格當然回復，有關機關應依其申請，准予追溯加保，該加保年資

              應予採認（公保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參照）。如其於退保期間業已依法參加其他社會保險，而產生形式

              上同一期間內併存公保與其他社會保險之特殊重複加保情形，然此種



              重複加保係因有關公權力行為所致，非可歸責於被保險人，究與通常

              情形之重複加保有所不同。此時如不予採認重複加保期間之養老給付

              年資，則就被保險人原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之權利勢必造成減損，立

              法者就該重複加保情形既未另行加以規範，則其重複加保期間之年資

              即應採認為公保養老給付之年資，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相

              符。是公保法第 6  條第 5  項有關「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之規定

              部分，應不包括上述非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特殊情形。

                  於本解釋公布後，有關機關就本件聲請人追溯加保之申請，應依

              本解釋意旨辦理。

          四、不受理部分

                  聲請人主張銓敘部 100  年 7  月 14 日部退一字第

              1003414233  號書函及 101  年 11 月 30 日部退一字第

              1013616450  號書函違憲部分，查上開書函，分別為銓敘部回復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以及立法委員辦公室轉人民陳情案之詢

              問，為機關間函復與個案函復，僅係就個案應如何適用法律所為之說

              明，並非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稱之命令，自不得

              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此部分聲請，核與上開規定不符，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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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司法院公報第 63卷 11期 1-36頁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四十一）（111年 8月

版）第 839-868頁


